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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 年臺東縣補助民間團體辦理低碳永續行動計畫 

 

一、計畫目的：

由於人類活動導致大量排放溫室氣體，造成全球暖化，現今全球正面臨氣候

變遷衝擊，透過區域綠化、建築降溫及資源循環等有效作為，可減少溫室氣體排

放，進而減緩氣候變遷影響。臺東縣環境保護局 以下簡稱本局 為持續推動低碳永

續及淨零節能，透過補助社區部落及村里辦理低碳永續行動計畫，提出因地制宜

減碳作為，達到建築綠化及區域降溫，打造宜居淨零的生活環境。

二、補助對象：

本縣轄內依法設立且朝向淨零永續發展，並具行動執行力及積極配合低碳永

續家園推動之社區、部落組織等民間團體。若申請單位所在村里尚未報名參與環

境部低碳永續家園評等者，應先報名簽署低碳永續家園認證方得申請。

三、計畫期程：

申請自公告日起至 年 月 日止；預計於 月底前進行審查；執行自核

定日起至 年 月 日止。

四、補助項目及金額：

一 培力課程：每案上限 萬元。

二 低碳永續行動暨建築隔熱降溫改造：由社區部落 民間團體提出因地制宜低碳

永續行動，依申請單位所在村里之低碳永續家園評等認證等級，每處補助上限

為 萬元，核定數量至本計畫相關經費用罄為止。

入圍 報名成功 ，每案上限 萬元。

銅級認證，每案上限 萬元。

銀級認證，每案上限 萬元。

五、補助內容：

一 培力課程：由部落、社區依據所面臨不同氣候變遷議題需求，聘請專家、學者

開設培力課程，推動淨零永續相關人員之培訓，可包含氣候變遷調適與減緩、

低碳永續、綠能推廣、能源轉型觀念及實作體驗，利用講授和引導實作的方式，

從觀念、方法與實務的案例分享及操作，讓參與者對於社區永續發展面向有更

多不同的發想與創意，將理念推廣至民眾、深耕社區家戶，落實於日常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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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起步型社區或低碳永續家園認證入圍等級村里優先申請。

辦理場次數依各社區需求而定，每場參與人數至少 人，總時數應達 小時

以上。

申請培力課程者，可同時申請低碳行動暨建築隔熱降溫改造，惟補助經費不

得流用，且以申請 案為限。

二 改造方案：依據社區、部落或民間團體需求，補助辦理低碳永續行動及建築隔

熱降溫改造方案，且應有實質減碳效益。

低碳永續行動：建立社區型農業廢棄物 廚餘堆肥場；建置社區型交換、二手、

綠色市集或平台；廢 污 水、放流水循環利用、雨水回收系統；舊建築保存

再利用、廢棄資源分類再利用；設備能源效率提升、再生能源設置及實際應

用且需兼具示範性及教育性等項目。 本項至少補助 處以上

建築隔熱降溫：公有建築外部隔熱 如隔熱漆、隔熱磚、隔熱玻璃等 、通風

改善 如通風球、建築開口部調整等 、自然採光等作法，配合導入智慧管理

系統降低能源使用；或透過牆面植生、綠籬、屋頂綠化、屋頂農場等綠化降

溫實作，並應複製推廣至社區、部落其他空間。 本項至少補助 處以上

其他有助於社區部落 民間團體達到淨零永續之行動項目。

六、公有建築節能診斷與淨零路徑評估：

本局提供免費建築節能診斷與淨零路徑評估，由輔導團隊現場運用科學儀器

如照度計、熱顯像儀、電子電錶等 輔助分析，提供部落、社區公有建築節能減碳

改造之建議與做法，並提供受輔導單位 份淨零改造路徑建議報告書，內容包含節

能減碳改善對策與建議方案、預估年減碳量、節電量、投資成本與回收年限等，

可作為本案改造方案申請參考依據。有意願申請建築隔熱降溫單位，應於 年

月 日前電話預約申請，聯繫本案輔導團隊沈先生 、陳小姐

，並提供該建築最新一期電費單。

七、審查作業：

一 申請單位應於規定期限內檢具補助計畫相關資料 式 份（ 直式橫書，雙面

印刷，左側裝訂） 如附錄 ，以掛號郵寄或親送至臺東縣環境保護局申請，

郵寄封面請註明「 年臺東縣低碳永續行動計畫」收。

二 審查基準： 組織之健全程度、會務運作狀況及推展能力。 申請內容之完整

性、實用性、示範性及公共性。 經費規劃之妥適性及合理性 含經費自籌之情

形 。 居民主動程度及參與情形。 往年本局補助案維運情況及未來維運規劃。

減碳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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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審查方式：

初審：由本局進行書面資格審查，文件資料缺漏不齊者，經通知限期補正，並

以一次為限，屆期不補正或補正後仍有不齊者，即喪失申請資格。

複審：本局依初審結果召集專家及學者或相關單位代表 人辦理綠色團隊審查

會議，申請單位應依通知到場參與簡報及報告。

四 複審審查結果：

由審查委員共同決議是否通過，並於審查通過後公布結果。

補助經費可由複審委員依計畫內容 計畫創意、民眾參與等因素 及往年補助案

之查核狀況，加減最高 。

修正及複核：本局同意補助計畫之申請單位應於計畫核定後 日內，依本局審

定意見、核定補助經費總額及同意補助項目，修正計畫內容連同相關資料 式

份，送請本局核備，若無需修正者則免。

八、經費核撥及核銷事項：

一 補助款原則 次撥付：受補助單位於計畫執行完成 日內 至遲於 年 月

日前 ，檢送成果報告書 式 份、電子檔案乙份及全案原始憑證正本 裝訂

成冊 如附錄 ，經審核無誤後通知受補助單位提送領據，憑領據撥付補助款。

二 申請案應切實依照計畫執行，提報計畫時請載明計畫期程，未符合進度者，本

局得視情節輕重依相關規定撤銷補助，並追回全部或部分已撥付之補助款。

八、備註事項

一 每一社區 部落 民間團體原則以 案為限。

二 計畫涉及空間施作者，營造地點需為開放空間或公共領域，應檢附相關土地或

建物使用證明文件，如屬私人所有，需檢附所有權證明及授權使用同意書 或

契約 ；如屬公部門所有，需檢附該機關 構 之同意函。以上文件之有效使用期

間，由提案日起至少應為 年，內容應含地段、地號及同意供公眾使用，或未

使用私人土地切結書併同計畫送審。

三 為確認民間團體會務運作是否正常，申請單位於申請文件須檢具「人民團體會

務運作狀況自我檢核表」，並將檢核結果納入申請審查標準。

四 受補助之團體，應依核定計畫執行並配合訪視作業，本局得派員及其他相關單

位辦理查核及督導，經查若有設置、使用情形與原核定內容不符、未依補助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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途支用、浮報、虛報等情事，本局得不予補助或追回已撥付之補助金額，並得

依情節輕重對該單位停止補助 年至 年。

五 申請編列經費及計畫未規定者皆依「臺東縣政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

執行應注意事項」辦理。

六 為符合低碳永續家園精神及宗旨，欲申請補助改造之民間團體、社區、部落須

同意申請案改造成果，作為改造場址所在村里之低碳永續家園認證成果，且不

得有異議。

七 相關問題請洽本局低碳社區輔導團隊沈先生 、陳小姐

或臺東縣環境保護局林先生


